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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废有机固体 - 2023 -  
 

 

 

 

 

浙江省工业危险废物管理台帐 
 

 

 

 

单位名称： 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章） 

 

声明：我特此确认，本台帐所填写的内容均为真实。本单位对本台帐的真实性负责，并承担内容不实的后果。 

单位负责人/法定代表人签名：                  

浙江省环境保护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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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有关法律规定 

 
1、危险废物的产生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省、市的有关法律、法规，建立工业固体废物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资

料档案，自觉接受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督和日常检查。 

违反规定拒绝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的监督管理部门现场检查的，由执行

现场检查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或者在检查时弄虚作假的，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2、企事业单位对暂时不利用或者不能利用的工业固体废物，必须按照国务院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建设贮存设施、场所，安全

分类存放或者采取无害化处置措施。对危险废物的容器和包装物以及收集、贮存、运输、处置危险废物的设施、场所，必须设置危险

废物识别标志。 

对暂时不利用或者不能利用的工业固体废物未建设贮存的设施、场所安全存放，或者未采取无害化处置措施的，处以一万以上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不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3、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并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申报危险废物的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本条规定的申报事项或者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内容有重大改变的，应

当及时申报。 

不按照国家规定申报登记危险废物，或者在申报登记时弄虚作假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4、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置危险废物，不得擅自倾倒、堆放；不处置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处置或者处置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指定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代为处置，处置费用由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承担。 

违反本规定，危险废物产生者不处置其产生的危险废物又不承担依法应当承担的处置费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

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代为处置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5、从事收集、贮存、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单位，必须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经营许可证；从事

利用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单位，必须向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

取经营许可证。禁止无经营许可证或者不按照经营许可证规定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的经营活动。禁止将危险废物提

供或者委托给无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的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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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经营许可证或者不按照经营许可证规定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从

事经营活动的，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不按照经营许可证规定从事前款活动的，还可以由发证机关吊销经营许可证。 

6、收集、贮存危险废物，必须按照危险废物特性分类进行。禁止混合收集、贮存、运输、处置性质不相容而未经安全性处置的危

险废物。贮存危险废物必须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并不得超过一年；确需延长期限的，必须报经原批准经营许可证

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禁止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 

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未经安全性处置，混合收集、贮存、运输、处置具有不

相容性质的危险废物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7、转移危险废物的，应当向有批准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批准后方可转移。 

一年内需要多次转移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于每年 12 月 31 日前向有批准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次年危险废物转移年度

计划。危险废物转移年度计划经批准后，每次按计划转移危险废物时可不再审批。 

转移危险废物应当严格按照批准的转移年度计划执行。转移的危险废物数量超过年度计划，或者转移的危险废物种类、接受单位

与批准的年度计划不一致的，应当另行提出转移申请。 

转移危险废物时，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不按照国家规定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或者未经批准擅自转移危险废物的，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8、运输危险废物，必须采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并遵守国家有关危险货物运输管理的规定。 

禁止将危险废物与旅客在同一运输工具上载运；将危险废物与旅客在同一运输工具上载运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9、收集、贮存、运输、处置危险废物的场所、设施、设备和容器、包装物及其他物品转作他用时，必须经过消除污染的处理，方

可使用。 

未经消除污染的处理将收集、贮存、运输、处置危险废物的场所、设施、设备和容器、包装物及其他物品转作他用的，处一万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10、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制定意外事故的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并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因发生意外事故或者其他突发性事件，造成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的单位，应当立即采取防

范措施，启动应急预案，消除或者减轻对环境的污染危害，及时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村）民，并向所在地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接受调查处理。 

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造成危险废物扬散、流失、渗漏或者造成其他环境污染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在运输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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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沿途丢弃、遗撒危险废物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未制定危险废物意外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的，处一万元以上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 

11、禁止随意倾倒、堆放、抛撒危险废物。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侵占、毁损危险废物的贮存、处置场所和设施。危险废物填

埋场运营管理单位应当建立危险废物填埋的永久性档案，填埋过的场地应当建立识别标志，并将填埋情况向环境保护、国土资源、建

设部门备案。 

违反本规定，随意倾倒、堆放、抛撒危险废物，非法侵占、毁损危险废物的贮存、处置场所和设施，或者填埋场运营管理单位未

建立填埋的永久性档案、识别标志并报备案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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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说 明 

 

本台帐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危险废物产生单位记录其危险废物产生、贮存、利用、处理处置等情况。台帐共分为六部分，依次为

封面、危险废物相关法规摘要、填写说明、环保部门核查记录、危险废物基本信息（含流向信息）、废物管理记录表。由产生单位从浙

江省环保局网站（）处下载并打印（下载路径：网上办事→表格下载→浙江省工业危险废物管理台帐标准格式），按顺序装订成册后使

用，每种危险废物每年（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填写一本。 

本台帐中《废物管理记录表》部分必须手工填写，打印无效。台帐使用完毕后，由产生单位保存至少五年。 

一、封面部分 

1、【编号】：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填写该危险废物的名称，第二部分填写该本台帐启用的年份，第三部分填写该本台帐启用的

具体日期。如：某单位 2012 年 1 月 1 日启用的精馏残渣台帐的封面编号应填写为： 精馏残渣 – 2012 – 0101  

2、【单位名称】：按照工商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填写，并加盖公章。 

二、环保部门核查记录 

该部分由环保部门填写，企业人员在相应栏目签字。 

三、基本信息部分 

（一）危险废物基本信息 

1、【废物名称】：应与台帐封面上的废物名称一致； 

2、【废物类别】：该种废物在《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相应的类别代码，如：精馏残渣代码为“HW11”； 

3、【累计贮存量】：台帐启用之日，单位内部贮存该种废物的数量（吨）； 

4、【产生源】：产生废物的车间或生产装置名称； 

5、【产生工序】：产生废物的具体工序； 

6、【废物嗅、色】：对废物的气味与颜色进行简要描述，如：黑褐色，有臭鸡蛋气味； 

7、【废物形态】：在相应项前的“□”内打勾，如不属于列表中项目，则在空白处自行填写并勾选； 

8、【危险特性】：在相应项前的“□”内打勾，如不属于列表中项目，则在空白处自行填写并勾选； 

9、【包装情况】：详细填写单位内贮存该种废物时使用的包装物或容器的材质（如：钢、铁、铝、塑料等）、类型（如：桶、罐、

箱、纺织袋、散装堆放等）及规格或尺寸。 

（二）危险废物流向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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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行处置情况】：单位内部处理处置设施名称，主要是指高焚烧等高温热处理、或者填埋处理； 

2、【委托贮存单位信息】：委托外单位贮存废物的，详细填写该单位的名称、联系人、联系方式、单位地址及邮编； 

3、【委托利用单位信息】：委托外单位利用废物的，详细填写该单位的名称、联系人、联系方式、单位地址及邮编； 

4、【委托处置单位信息】：委托外单位处置废物的，详细填写该单位的名称、联系人、联系方式、单位地址及邮编； 

5、填写内容为空白的，应用斜线划去。 

（三）流向信息变更记录 

危险废物流向基本信息中的任何一项发生变更的，请在该部分内注明变更项目的名称、变更日期及变更后的内容，同时在《废物

管理记录表》当日备注栏中注明变更项目的名称。如：某种废物委托利用单位发生改变，则变更项目填写“委托利用单位名称”，变更

日期填写变更委托利用单位的日期，变更内容填写现委托利用单位名称、地址、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四、废物管理记录表 

1、（1）【日期】：该种废物产生、自行处置或委托贮存、利用、处置的日期（月、日）； 

2、（2）【产生量】：当日废物产生数量（千克）； 

3、（3）【自行处置量】：当日自行处置该种废物的数量（千克），处置是指以焚烧或填埋方式处理的，不包括自行利用，如某化工

厂内可重复套用的溶剂，不作为危险废物管理； 

4、（4）【贮存量】：当日委托其它单位贮存该种废物的数量（千克）； 

5、（5）【利用量】：当日委托其它单位利用该种废物的数量（千克）； 

6、（6）【处置量】：当日委托其它单位处置该种废物的数量（千克）； 

7、（7）【累计贮存量】：当日单位内部贮存设施中该种废物的贮存数量（千克），累计贮存量=（前日贮存量+当日产生量）-（当日

自行处置量+当日委托贮存量+当日委托利用量+当日委托处置量）； 

8、（8）【备注】：需要说明的其它事宜，当该种废物流向基本信息发生变更时，填写《流向信息变更记录》的同时，在该栏中注明

变更项目的名称； 

9、（10）【填表人】：台帐填写人签字或盖章； 

10、【本页合计】：该行中，“累计贮存量”应当为当时贮存设施内该种废物的数量。该行中的其它项目，均为该页表格相应产生、

利用、处置等数量总和。 

11、废物管理记录表内，若填写内容为空，应用斜线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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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部门核查记录: 

1、核查时间:                         核查人员:                         企业人员签字:                     

   核查情况:                                                                                           

                                                                                                      

                                                                                                      

 

2、核查时间:                       核查人员:                          企业人员签字:                     

   核查情况:                                                                                           

                                                                                                      

                                                                                                      

 

3、核查时间:                      核查人员:                         企业人员签字:                     

   核查情况:                                                                                           

                                                                                                      

                                                                                                      

 

4、核查时间:                       核查人员:                          企业人员签字:                     

   核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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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基本信息: 

废物名称:         废胶                废物类别:         900-407-06              累计贮存量:                      

产生源:            涂布车间               产生工序:          蒸馏工序               废物嗅、色:         淡白色              

废物形态: √固态    □半固态    □液态    □气态    □颗粒状    □粉尘状    □              (自填) 

危险特性: □易燃性    □反应性    □腐蚀性    □毒性    □感染性    □  微毒            (自填) 

包装情况:     桶装                                                                                         

 

危险废物流向基本信息:                                                     

自行处置情况:                                                                                     

委托贮存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地址:                                                                                    邮编:              

委托利用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地址:                                                                                  邮编:          

委托处置单位名称: 浙江佳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 葛雷鹏         联系电话:   86784998               

地址:    奉化区奉郭线 28 号                                                                              邮编:  315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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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流向信息变更记录: 

1、变更项目:                                                           变更日期   年   月    日 

变更内容:                                                                                           

 

2、变更项目:                                                           变更日期:       年    月    日 

变更内容:                                                                                           

 

3、变更项目:                                                           变更日期:       年    月    日 

变更内容:                                                                                           

 

4、变更项目:                                                           变更日期:       年    月    日 

变更内容:                                                                                           

 

5、变更项目:                                                           变更日期:       年    月    日 

变更内容:                                                                                           

 

6、变更项目:                                                           变更日期:       年    月    日 

变更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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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管理记录表 

日期 产生数量 
自行处置

数量 

委托贮存、处理处置情况 累计贮存

数量 
备注 填表人 

贮存数量 利用数量 处置数量 

(1) (2) (3) (4) (5) (6) (7) (8) (9) 

2023.1.3 2000  2000   2000 KG 韩克 

2023.1..7 1000  1000   3000   

2023.2.6 1000  1000   4000   

2023.2.7     4000 0   

2023.2.13 1000  1000   1000   

2023.2.18 1000  1000   2000   

2023.2.23 1000  1000   3000   

2023.2.28 1000  1000   4000   

2023.3.7 1000  1000   5000   

2023.3.14 1000  1000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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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管理记录表 

日期 产生数量 
自行处置

数量 

委托贮存、处理处置情况 累计贮存

数量 
备注 填表人 

贮存数量 利用数量 处置数量 

(1) (2) (3) (4) (5) (6) (7) (8) (9) 

       KG 韩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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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管理记录表 

日期 产生数量 
自行处置

数量 

委托贮存、处理处置情况 累计贮存

数量 
备注 填表人 

贮存数量 利用数量 处置数量 

(1) (2) (3) (4) (5) (6) (7) (8) (9) 

         

         

         

         

本页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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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危险废物管理台帐统计汇总表（产生单位用） 
 

单位名称： 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章）     组织机构代码：91330200563871993X 

 

所在地：  宁波  市  江北  县（市/区）     统计周期：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20 日 

 

序号 废物名称 
废物
类别 

产生量
(吨) 

自行处
置量(吨)  

委 托 利 用
处置量(吨) 

累计贮
存量(吨) 

废物流向 

接受单位经
营许可证编

号 

         

         

         

         

         

         

         

         

         
 

填表人：  韩克      联系电话  15888544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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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1、本表用于产生单位向所在地县（市、区）环保局申报危险废物产生和流

向情况，数据来源为该单位管理台帐。每半年统计上报一次，应包括本单位产生

的所有危险废物，废物种类较多的可分页填写； 

2、单位名称：填写产生单位规范全称（与组织机构代码证一致）； 

3、组织机构代码：填写产生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4、统计周期：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或 2012 年 1 月 1 日

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5、废物名称和数量等信息均按照《浙江省工业危险废物管理台帐》中相应

内容统计填写； 

6、废物类别：即某种危险废物在《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对应大类的代

码，如“精馏残渣”的类别为 HW11，“电镀污泥”的类别为 HW17； 

7、累计贮存量：即台帐填写完成时，产生单位内贮存危险废物的数量。 

8、废物流向：属自行贮存的，则填写“自行贮存”；属自行处置，则填写自

行处置设施名称，如“本厂焚烧炉”；属委托利用/处置，则填写委托利用/处置单

位名称； 

9、接受单位经营许可证编号：委托利用/处置的，填写废物接受单位危险废物经

营许可证编号。 

 


